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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研制《办法》 

研制《办法》背景 

目的与意义 



研制《办法》背景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面临新要求 

    《义务教育法》《国家规划纲要》《国家十三规划》明确提出法律规定和发展任务。 

     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面临新要求。进一
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上好学”的现实需求，已经成为
各级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任务。 

 推进“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两大战略主题，需要破解的新的目标任务 

      国务院于2012年、2016年印发了《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和《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
目标任务和明确要求。 

 巩固基本均衡发展成果，实现优质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新的紧迫任务 

     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有1824个县（市、区）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国家认定。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通过情况 

 

      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天津、 

      福建、广东 

 

年份 通过县数 

2013年底 293 

2014年底 464 

2015年底 545 

2016年底 522 

合计 1824 

6 

全部通过的省份：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天津、福建、广东 

 



目的与意义 

       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进一步缩
小义务教育城乡、校际差距，整体提高义务教
育标准化建设水平和教育质量。 

      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是巩
固完善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制度的又一项
重要举措。是对基本均衡的全面查遗补缺，全面
提档升级：基本均衡达标结果，与群众满意相差
尚远（达标标准低，薄弱环节多，热点问题没有
解决，满意度没有一票否决） 



2.《办法》的研制与起草工作概述 

设计指标体系 

制定评价标准 

征求意见 

《办法》于2017年3月20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第4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政策文献梳理 

•实地调研 

•构建体系以教育质量为核心，筛选出与质量相关度较高的各
项指标。 

 

设计指标体系 

• 运用2014、2015年两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对2015年底前通过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1302个县进行测算。 

• 与国家、有关部委制定的相关办学标准进行对应 

• 在测算的基础上，二次优选指标，保证指标的有效性、可操作性。 

制定评价标准 

• 专家咨询会：十几次组织专家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专家包括了
教育科研部门、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督导部门，包括国家督学、全国
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估专家、校长、教师等，涉及十几年省（区、市）。 

• 两次以书面形式征求了32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部内有关司局的意见，
教育部领导亲自主持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就《办法》现场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 



3.《办法》研制的依据与思路 

《办法》研制的依据 

《办法》研制的思路 



研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
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研制思路： 

 
      指明新时期义务教育发展的工作重点和方向。引领
教育行政部门把握方向，聚焦质量，真正把工作重心转
移到师资素质提升、课程教学改革、学生全面发展上。
在不断完善教育政策和提升保障水平的基础上，切实缩
小县域义务教育城乡和校际差距，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
量，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现实需求。 

聚焦教育质量。 

关注薄弱环节。 

回应社会关切。 

 



四、评估内容与标准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办法》特点 

 

新指标 

骨干教师配备、体音美专任教师配备、网络多媒体教室配备、城乡义务教育四“统一”、 不

足100名学生村小学和教学点公用经费、城区和县镇公办学校就近入学比例、设施设备利用

率、校园文化建设水平、课程开齐开足率、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相关科目学生学业水平

等 

高标准 

差异系数上进一步提高标准，从严掌握，小学、初中综合差异系数，分别由原来的0.65、

0.55，提高到0.50、0.45。 

其他各项指标的标准要求，也从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 

新方法 

对设定的7项指标作了“两维评估”，既要求各项指标的校际差异系数都要达标，也要求各项

指标的水平值也要达标，以体现“高水平、高均衡”的“两维要求”。  

在水平值的评估中，要求各所学校“校校达标”，以体现“办好每一所学校”的均衡发展督导评

估宗旨。 

重质量 

将“教育质量”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设计了9项指标，加重了对“质量”评估的权重。 

资源配置、政府保障两部分指标，都是强调与提高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相关性。 

采用了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指标，强化了指标体系对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水平的关注，提高了

质量评估权重和权威性。 



优质均衡与基本均衡对比 
基本均衡 优质均衡 

参评条件 省定标准 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认
定三年以上； 
基本均衡发展认定后年度监测持续
保持较高水平。 

教学点 不纳入考核 50人以上教学点纳入考核 

 社会认可度 参考 85%以上 

不予认定情况 五个“一票否决”“一个
挂钩”: 
未完成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改造任务；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
学率不达标； 
三个增长近三年中有两年
存在不达标情况；教育系
统存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与严重违纪违规事件。 

与当地小升初情况挂钩。 

六个“一票否决”： 

存在以考试方式招生； 
存在违规择校行为； 
存在重点学校或重点班； 

存在“有编不补”或长期聘用编外
教师的情况； 
教育系统存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
严重违纪违规事件； 
有弄虚作假行为。 



评价标准： 

      各项指标标准是在梳理国家相关法规、政
策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全国现状的数据分析而
提出的。  
 
 
 
 



5.评估程序与结果运用 

  按照“县级自评、市级复核、省级评估、国家认定”的工作
程序进行。 
   省级教育督导机构对申请评估认定的县进行督导评估。评估
前向社会公告，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通过省
级督导评估的县，由各省（区、市）报送教育部申请审核认定。 
   教育部对各省（区、市）报送的申请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并根据需要组织实地检查。 
  教育部将根据审核结果，提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对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进行认定并予以公布。 

 



   规定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结果，是上级
人民政府对县级人民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履行教育职
责评价和教育发展水平综合评估的重要依据。 

   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水平监测复查结果达不到
规定要求的县，由教育部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根据相关规定进行问责；对连续两年下滑的县，将撤
消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称号。 



义务教育均衡没有终点…… 



欢迎批评指正！ 


